盈江县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单位构成
我县参加部门预算编制的县一级预算单位 128 户（其中
涉密部门 1 户，为人武部），省州直属单位 12 户，共 140 户。除涉密部门及省州直属单位外，参加部门预算及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公开单位 128 户。其中：政府部门 22 户，党群部门
16 户，其他部门 90 户。
（二）人员构成
2016  年 12  月末参加工资统发	10616 人，包括在职
7561 人，离休 12 人，退休 3043 人。定额补助 603 人。
（三）车辆构成
盈江县车辆编制共计 60 辆，年末实有车辆计 60 辆，其
中公务用车 60 辆，特殊业务用车 0 辆。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2017 年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 省委第十次党代会，州委第七次党代会和七届二次全会，县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精神，紧紧围绕县委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思路，坚持稳中求进，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，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财税体制改革，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

整、经济转型升级和培育发展新动力的重要作用，促进实现
“十三五”时期盈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。
2017 年预算安排的基本原则：全面落实县委决策部署， 以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、保障民生兜底性需要为引导，体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收入预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、与财税政策相衔接；支出预算在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的基础上，重点保障脱贫攻坚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，公共安全和各项改革政策落实。
三、部门预算收支说明
2017 年部门预算收入总计 109904.47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
公共预算收入 109528.47 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76 万
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。
2017 年部门预算支出总计 109904.47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
公共预算支出 109528.47 万元（基本支出 95971.74 万元，主要是人员工资性支出、运转经费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；项目支出 13556.73 万元，主要用于保基本民生、事业发展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及保障三农、教育、公共卫生、环境保护、道路交通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性住房等支出）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76 万元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机构变动情况：
一、按照 2016 年 7 月 25 日，云南省委、省政府印发的
《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

文件的通知》（云发﹝2016﹞24 号）文件精神，全省审计机关定于 2017 年 1 月起执行省级预算管理级次。盈江县审计
局于 2017 年 1 月起纳入省级财政统一管理，并向省级编报预算。
二、按照司法体制改革精神，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 法院、检察院上划省级管理。盈江县人民法院、盈江县人民检察院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省级财政统一管理，并向省级编报预算。
三、按照中共盈江县委办公室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盈江县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盈办发〔2015﹞11 号）精神，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，加大简政放权，优化机构设置，严控人员编制， 提高行政效能，推进机构和职责整合，理顺权责关系，加快形成精干高效的各级政府组织体系，盈江县调整优化组织结构，盈江县高原特色农业及重大项目督导协调组办公室不再设立。
